上海与深圳城市创新活力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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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创新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城市创新活力的研究成果，并论证企业死亡新生比测度城市创新活力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利用上海与深圳2010—2015年6年间的企业死亡新生比和创新产出数据，对两市城市创新活力进行分析，并按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与创新产出做相关性分析，考察两市城市创新活力对于创新产出贡献的差异。研究发现：深圳的城市创新活力明显高于上海，而上海的城市创新活力相对而言更加稳定，就城市创新活力对创新产出的贡献而言，上海则略优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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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atus and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urban develop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paper firstly comb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urban innovation vitality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rgues that the ratio of death to life of a company measures the rationality of urban innovation. Based on this, using the mortality ratios of enterprises and innovations betwee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0 to 2015, the city's urban innovation dynamism was analyzed,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 ownership and innovation output were analyzed. Investigate differences in the contribution of innovation dynamics of cities in the two cities to innovation output. The study found that: Shenzhen’s urban innovation activit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hanghai, and Shanghai’s urban innovation activity is relatively more stable. In term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urban innovation vitality to innovation output, Shanghai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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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习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这样论述创新的风险，但我们又必须要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1]。创新总是与死亡相伴，而成功的创新背后是一大批挑战者前仆后继的尝试与失败，这样的过程就是创新活力的体现。激发创新活力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就是为了更好地激发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在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
企业是城市创新的微观主体，通过市场激励将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实现创新[2]。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会在“无形之手”的引导下，自觉地将生产要素引入需求旺盛、有利可图的领域，并通过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等多种创新方式来获取超额利润。而收益与风险同在，为了获得更高的超额利润，企业创新失败的风险也越大，于是不断地有创新失败的企业死亡退出市场，也不断地有挑战创新的企业新生进入市场，市场中企业新生、死亡循环不断地挑战创新推动了城市创新水平的螺旋式上升。因此，企业的死亡与新生是城市创新活力的重要体现。
创新的发生总是钉子状地集聚在少数地区[3],创新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导致了城市创新水平的差异[4]。上海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基础设施最完善的城市，在国内城市改革发展中具有领先优势，具备成为创新发展先行者的条件。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时提出，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而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历经30多年的快速发展，如今已经集聚了一大批诸如华为、中兴、腾讯等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名副其实的创新型城市代表。早在2008年6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深圳就成为全国首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标志着深圳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当前亟需科技创新的年代里，将共同突出科技创新发展的上海和深圳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相关研究进展
2.1 城市创新活力
“活力”一词多用于生物学领域，其主要含义是指生命体维持生存、发展的能力，而在地理学研究领域中相对而言是一个新词[5]。“城市活力”这一概念是“活力”在城市研究领域的重要体现，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Jane Jacobs [6]从公众生活的视角去感悟城市生命有机体，认为当我们面对城市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生命，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的生命，而公众与城市交织互动的过程便是城市的活力。而Kevin Lynch [7]则认为城市活力是一个聚落形态对于生命的机能、生态的要求和人类能力的支持程度。

以往对于城市活力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城市创新活力，而仅仅认为城市活力体系由经济活力、社会活力、环境活力以及文化活力组成[8]。这四种活力能够较好地衡量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城市的活力状况，但是对于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创新型城市而言，创新活力是城市活力评价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借鉴对于城市经济活力的定义，本文将城市创新活力做如下定义：城市创新活力是指城市在创新活动发展过程中的能力和潜力。

国外学者对于城市创新活力问题研究较早，成果也较为丰硕。对创新的研究肇始于Schumpeter[9]，他认为创新就是将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而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织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因此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企业家。其后，Freeman[10]，Cooker[11]等人分别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拓展了空间角度研究创新问题的边界，为城市创新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Peter Hall[12]比较分析了城市尺度的创新性问题，总结出创新性的城市具有较为明显的秩序变迁与文化碰撞特征；Florida[13]则进一步指出创新型城市需要三种要素（3T）：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包容性（Tolerance），三者共同促进了创新型城市的活力。Dvir.和Pashe[14]从创新生态系统的角度考察了知识型城市的创新系统组成要素，认为对风险的包容性、一定的挑战都会促进城市创新的活力。Angelidou[15]提出城市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力促进了知识型和创新型经济发展，进而推动了智慧城市建设发展。
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明显晚于国外。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陈劲[16]、胡志坚和苏靖[17]、黄鲁成[18]等学者分别引介了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此后对于城市创新问题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快速增长。甄峰等[19]提出建立创新地理学，以新的视角研究城市的创新问题；姜军[20]提出要建立城市创新体系；于涛方和顾朝林[21]从规划的角度思考了创新对城市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吕拉昌和李勇[22]从城市创新职能的视角出发研究了中国创新城市的空间体系，从创新的主体、内容和环境等方面出发构建了创新城市测度体系。杜德斌等[23,24]从世界R&D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特征着手，论述了包容失败的文化环境对城市创新而言至关重要。朱建春等[25]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对国际城市创新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与城市技术创新有关的区域技术孵化、创新环境与效率等方面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群。
综合以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来看，创新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活动，城市的创新活力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国内外学者显然都意识到了宽容失败的包容文化将有益于促进城市的创新活动，然而现有研究也主要关注于包容文化的评价指标及其对创新的影响，鲜有研究直接从宽容失败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另外，国外针对城市创新活力的研究主要针对创新环境的竞争与包容失败等角度来论证，而国内学者对城市创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创新网络和创新能力方面，很少对城市创新活力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
2.2 企业死亡新生比
城市创新活力不同于城市创新能力。城市创新能力实质上是指城市将知识、技术等科技创新要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包含了与创新相关的配套制度政策，它主要关注的是城市创新资源要素配置状况以及相应创新成果的绩效产出状况[26]。而城市创新活力是城市活力的组成部分，它并不关注创新资源到创新成果的转化状况，它关注的是城市对于创新活动的支持程度[27]，以此反映城市在创新活动发展过程中的能力和潜力。

Schumpeter[9]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创新是一种企业内部自行发生的过程，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因此，在城市层面，这种创造性破坏含义下的城市创新，必然伴随着落后企业的死亡与新兴企业的建立。而企业死亡新生比体现的正是企业创新创业的活跃程度以及区域创新资源要素的流动状况，可以较好地衡量城市的创新活力。
Baily等[28]、Griliches和Regev[29]、Foster等[30]以及Baldwin和Gu[31]分别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入手，将行业的生产率变化情况按照不同的方法分解，得到存活企业贡献、新进入企业贡献和退出企业贡献（或合并为净进入企业贡献），说明企业的死亡与新生确实为地区的技术水平发展做出了贡献。硅谷网络联合投资机构整理发布的硅谷指数（Index of Silicon Valley）地区评价指标体系中，将企业的成立与注销数量之比称之为硅谷的“搅拌器”（Churn）[32]，作为评价硅谷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Koster和Hans[33]基于对荷兰1996—2013年初创企业的空间演变特征分析，发现了初创企业的时空变化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
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毛其淋和盛斌[34]、吴利学等[35]也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进入与退出市场对行业技术提升的作用，也验证了企业的新生与死亡对技术创新水平具有重要影响。陈强等[36]从城市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的视角比较研究了北京和上海独角兽企业的成长环境，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包容开放的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吸引创业人才和创业企业，促进独角兽企业的诞生。李蕴雄等[37]研究了1998—2013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演化过程，发现企业进入与退出市场存在明显的时空关联，提出东部地区应降低低效企业退出壁垒，西部地区应积极吸引新企业进入，因地制宜促进产业更新和结构升级。彭璧玉和徐堇[38]通过密度依赖模型研究了广州市外资制造业组织设立与死亡的变化趋势，发现组织死亡率、组织出生率和组织密度形成一定组合时，组织设立函数和组织死亡函数并不呈现反向关系，反而会出现同时增加或者同时减少的同向变动现象。
基于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已经针对企业的出生和死亡做出了研究，尤其是在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分解过程中，量化了进入市场和退出市场企业对技术水平的贡献程度，然而这一研究基于企业微观个体信息，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目前仅局限于特定数据库（如我国大中型制造业企业数据库）。已有研究证明了企业的新生和死亡都会对城市创新产生影响，然而很少有研究能将企业出生率和死亡率两者联合起来，综合考虑企业死亡新生数据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企业死亡新生比是指一个地区在特定时期内死亡企业数与新增企业数之间的比率，反映出这个地区创新活力的高低。一个具有创新活力的城市只有允许部分不适合继续存在的企业死亡才能为新生而具有活力的企业提供生长空间。只有让无法盈利的企业（甚至是产业）死亡并退出市场，它们所占据的各种要素资源才能自由流动到更有活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或产业，并最终促进城市和地区的整体发展，这就是企业死亡新生比为什么能够测度城市创新活力的原因。虽然企业死亡新生比可以衡量一个地区的资源要素流动状况，但是并不意味着企业死亡新生比越高越好，当其大于1时表明该地区的企业死亡数大于新生数，如果长期存在很大的企业死亡新生比表明城市经济活动的不可持续趋势，例如“破产城市”底特律；当然也不是越低越好，当其小于1时表明该地区企业死亡数小于新生数，长期远低于1的企业死亡新生比意味着市场竞争不足，存在着大量“僵尸企业”，创新资源得不到合理流动，创新活力不足。
事实上，硅谷在研究自身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早已经将类似企业死亡新生比的数据用来衡量创新创业活动的水平。比照创新发展阶段最高的硅谷来看，上海与深圳的整体企业死亡率远低于硅谷，而企业新生率则表现出较为相近的水平，因此，硅谷的企业死亡新生比整体高于上海与深圳的企业死亡新生比，并且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较好，适当较高的企业死亡新生比并不意味着城市的衰落，在这两个前提下，本文假设当前上海与深圳两市的企业死亡新生比越高，则城市创新活力越高。
3 城市创新活力测度
企业死亡新生比是某一地区在特定时期内死亡企业数与新增企业数的比值，而企业死亡（新生）率则为该地区特定时期内企业死亡（新生）数比上所有企业数。因此，企业死亡新生比也可以理解为企业死亡率与企业新生率之比。

由于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对于企业死亡率和新生率有较大程度的不正常影响，因此，本论文研究的数据为经济较为平稳的最近6年，首先按照季度的时间尺度和企业不同所有制类型来进行比较分析。即通过上海与深圳2010—2015年6年间24个季度的企业新注册成立和死亡数据（包含注销和吊销、停业等），研究两市中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死亡新生比，以此达到对两市城市创新活力测度的目的。

由于个体工商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企业，但是在本文中，为了研究方便，将其归入到企业的范畴进行研究，以便考察其在城市创新活力中的作用。另外，本研究中所称内资企业并不包含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而企业的死亡数中，包括注销、吊销等情况。

3.1 上海城市创新活力

在上海新成立的企业中，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从2010年至2015年，上海新成立私营企业共953 284户，个体工商户共295 031户，而内资企业新成立29 385户，外商投资企业新成立42 927户，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到新成立企业数的94.5%，私人创业占有较大比例。从变化趋势来看， Min-max标准化方法处理后可以发现（如图1），个体工商户呈现出大致波动平衡的趋势，而私营、内资和外商投资企业都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2014年第二季度急剧上升，而习近平首次提出“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说明这一建设目标非常符合上海发展的要求，上海响应这一号召也非常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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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图1  上海2010—2015年24季度新增企业数趋势图
而各种所有制企业死亡数比例与新成立的企业数比例大致对应。其中，私营企业死亡数245 810户，个体工商户223 195户，内资企业31 069户，外商投资企业20 425户，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死亡数之和占总死亡数的90.1%，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仍然是占绝大多数。就变动趋势而言（如图2），四种类型企业死亡数都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在2014年之前呈现较大波动且有上升的趋势，而2014年之后则波动减弱，死亡数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呈现出较为平衡的趋势。四种类型企业死亡数的波动状况以2014年为界呈现明显不同的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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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图2   上海2010—2015年24季度死亡企业数趋势图

企业死亡新生比的计算结果表明，私营企业的平均死亡新生比最低，为0.289；内资企业平均死亡新生比最高，为1.136；外商投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平均死亡新生比分别为0.487和0.761。从变化趋势看（如图3），由于2014年之前的时间内新增企业数和死亡企业数都保持了较有规律的波动变化，因此在这一时间段内死亡新生比也呈现出较有规律的波动变化。而从2014年开始，新成立企业数快速增加后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死亡企业数反倒降低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因此企业死亡新生比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并呈现出平滑稳定的状态。从季度间的波动变化看，内资企业波动较大，个体工商户次之，私营和外商投资企业波动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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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图3  上海2010—2015年24季度企业死亡新生比趋势图

3.2 深圳城市创新活力

6年间深圳新成立的企业中，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占的比例非常高，两者之和占新成立企业总数的98.7%，私营企业占52.0%，个体工商户占46.6%。其中新成立私营企业数890 322户，个体工商户798 116户，而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分别为20 135户和2 763户，私人创业在深圳的比例很高。变化趋势来看（如图4），四种类型企业新成立数量季度变化波动较大，内资企业新成立数在2010—2011年第二季度急剧减少，之后维持在低水平状态；而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在2013年第二季度急剧增加后达到较高的水平，个体工商户2014年下半年以来增长势头有所减弱；外商投资企业则呈现波动平衡状态，在2015年下半年以来增加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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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图4 深圳2010—2015年24季度新增企业数趋势图

与新成立的企业类型占比相比，死亡企业比例并不与其新成立数量占比所对应。6年间，深圳个体工商户死亡443 966户，私营企业死亡68 847户，内资企业死亡5 052户，外商投资企业死亡9 437户。其中，个体工商户占比84.2%，远高于其新成立数占比的46.6%，个体工商户在深圳生存相对困难。从变化趋势看（如图5），四种类型企业的波动很大，但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四种类型企业的死亡数波峰除了个别以外几乎都出现在了第一季度，并且在2014年之前有较大幅度的波动，死亡数较高，2014年以来则维持在较低的死亡数水平，并且波动也减小。由于除了个别季度死亡数很高以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内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因此四种类型企业死亡数低谷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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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图5 深圳2010—2015年24季度死亡企业数趋势图

相对于上海而言，深圳不同类型企业的平均死亡新生比差异很大。平均企业死亡新生比最高的是内资企业，达到了7.658，而个体工商户和外商投资企业平均死亡新生比分别为0.851和0.510，最低的是私营企业，平均死亡新生比为0.141。具体来看（如图6），内资企业的死亡新生比季度差异相当大，在2013年第一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其死亡新生比分别达到了71.062和51.937，所以内资企业死亡新生比的季度波动幅度很大。而个体工商户在2012年第二季度死亡新生比也达到了6.367，波动幅度也较大，相比之下，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死亡新生比的季度波动相对较小。四种类型企业的死亡新生比波动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死亡新生比波峰基本上集中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其余季度除了内资企业外波动并不是很大，因此没有明显的低谷特征。在2010年全年以及2013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的第三季度这段时间内，四种类型企业死亡新生比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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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图6  深圳2010—2015年24季度企业死亡新生比趋势图

3.3 小结

从新成立的企业数据来看，深圳的创业热情和程度更高。能够反映普通民众创新创业的主要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这两者之和在新成立企业总数中占比深圳为98.7%，而上海为94.5%，说明深圳的经济发展中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更为活跃。从绝对数量上来看，深圳6年间新成立私营企业890 322户，新成立个体工商户798 116户，而上海分别为953 284户和295 031户，私营企业方面上海略占优势，但是个体工商户的新增数量上海只有深圳的三分之一左右，虽然个体工商户所占的经济总量不大，但却是创新创业中最活跃的因素。由此说明深圳的创业热情和程度比上海更高。

从企业死亡数对比来看，上海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生存更为困难。虽然上海个体工商户死亡数在企业死亡总数上占比只有42.9%，而深圳为84.2%，并且绝对数量少远少于深圳，但这并不能说明个体工商户在上海比深圳更能生存，因为深圳的新成立个体工商户数量是上海的近三倍。而对于私营企业死亡数而言，上海在6年间共死亡私营企业245 810户，占所有死亡企业的47.2%，而深圳共死亡私营企业68 847，占所有死亡企业的13.1%。因此，上海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生存相比深圳更为困难。

从两市的企业死亡新生比来看，不同类型企业死亡新生比差异都比较大（见表1）。两市的企业死亡新生比都是内资企业最高，而私营和外商投资企业相对较低，内资企业死亡新生比季度变化最大。深圳企业的死亡新生比极端情况比较明显，其中两个季度的内资企业死亡新生比在50以上，并且在2012年第二季度个体工商户的死亡新生比也达到6.37；而上海企业的死亡新生比变化相对更为平稳，最高值为内资企业在2013年第二季度达到了3.73。

表1   上海与深圳2010—2015年平均企业死亡新生比

	地区
	私营企业
	内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个体工商户
	平均死亡新生比

	上海
	0.289
	1.136
	0.487
	0.761
	0.668

	深圳
	0.141
	7.658
	0.510
	0.851
	2.290


数据来源：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综上所述，深圳的城市创新活力相对高于上海，而上海的城市创新活力则比深圳更为稳定。在不同的企业类型中，内资企业所体现的城市创新活力依次高于个体工商户、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并且不同企业类型所体现的城市创新活力在季度时间尺度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4 城市创新活力与创新产出相关性分析
4.1 数据与方法
在研究城市创新活力与创新产出关系的过程中，本文利用上一部分研究所得城市创新活力的测度值与创新产出做相关分析。而企业死亡新生比在季度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为了消除城市创新活力季度周期性变化所带来的波动，因此在对城市创新活力与创新产出关系研究问题上选用企业死亡新生比的年度数据，即2010—2015年六年间的年度数据。

在城市创新活力中，将企业死亡新生比按照不同的所有制类型分成了私营企业死亡新生比、内资企业死亡新生比、外商投资企业死亡新生比和个体工商户死亡新生比（见表2）。而将2010—2015年6年间两市的论文发表数、专利数（申请数和授权数）和高新技术产值三项指标数据采用Min-max方法标准化后平均分配权重整合成城市创新产出数据（见表3），并分别考察四种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所代表的城市创新活力与创新产出的相关关系。

表2  2010—2015年两市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死亡新生比

	城市
	时间
	私营企业
	内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个体工商户

	上海
	2010
	0.340 951 151
	1.629 424 512
	0.486 889 061
	0.616 043 627

	上海
	2011
	0.419 378 535
	1.242 663 892
	0.542 401 821
	0.914 084 450

	上海
	2012
	0.414 598 026
	1.376 282 510
	0.592 672 414
	0.967 998 221

	上海
	2013
	0.342 147 221
	1.464 419 476
	0.549 016 618
	0.909 024 624

	上海
	2014
	0.115 117 195
	0.540 760 444
	0.395 510 633
	0.500 916 034

	上海
	2015
	0.129 071 044
	0.555 136 986
	0.342 899 442
	0.638 162 781

	深圳
	2010
	0.069 399 806
	0.305 187 638
	0.389 890 421
	0.429 981 124

	深圳
	2011
	0.222 779 623
	2.790 697 674
	0.758 826 879
	0.946 607 667

	深圳
	2012
	0.201 168 159
	13.341 176 470
	0.600 664 051
	2.703 951 044

	深圳
	2013
	0.098 657 345
	7.341 232 227
	0.575 806 978
	0.111 831 511

	深圳
	2014
	0.030 531 941
	2.327 868 852
	0.279 653 143
	0.111 953 756

	深圳
	2015
	0.033 929 792
	3.533 333 333
	0.241 338 112
	0.440 087 534


数据来源：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表3  2010—2015年两市创新产出标准化数据

	城市
	年份
	论文标准化(权重：1/3)
	专利申请标准化(权重：1/6)
	专利授权标准化(权重：1/6)
	高新技术产值标准化(权重：1/3)
	赋权重汇总创新产出

	上海
	2010
	0.905 519 7
	0.388 331 8
	0.356 798 9
	0.030 656 8
	0.436 247 3

	上海
	2011
	0.939 474 5
	0.549 241 7
	0.349 939 5
	0.031 640 3
	0.473 568 4

	上海
	2012
	0.969 163 9
	0.593 256 0
	0.445 380 0
	0.018 185 2
	0.502 222 3

	上海
	2013
	0.986 406 9
	0.660 481 7
	0.369 307 3
	0.000 000 0
	0.500 433 8

	上海
	2014
	1.000 000 0
	0.575 093 7
	0.417 942 2
	0.001 622 9
	0.499 380 3

	上海
	2015
	0.899 548 3
	0.902 337 2
	0.690 571 6
	0.032 552 5
	0.576 185 1

	深圳
	2010
	0.000 000 0
	0.000 000 0
	0.000 000 0
	0.332 384 5
	0.110 794 8

	深圳
	2011
	0.003 300 4
	0.251 418 4
	0.118 681 9
	0.491 717 5
	0.226 689 3

	深圳
	2012
	0.019 676 4
	0.422 836 8
	0.368 823 1
	0.590 744 8
	0.335 417 1

	深圳
	2013
	0.032 346 5
	0.557 127 6
	0.398 251 5
	0.705 844 1
	0.405 293 4

	深圳
	2014
	0.019 732 3
	0.585 620 0
	0.503 994 6
	0.837 162 4
	0.467 234 0

	深圳
	2015
	0.021 704 2
	1.000 000 0
	1.000 000 0
	1.000 000 0
	0.673 901 4


数据来源：《上海科技统计年鉴》和《深圳统计年鉴》
由于创新产出是城市创新活动的成果，因此可以通过城市创新活力与创新产出的相关关系来进一步研究城市创新活力。主要思路为：构建一个多元回归方程，通过对城市创新产出来分析不同类型企业死亡新生比所代表的城市创新活力的作用，比较不同类型企业死亡新生比所体现的城市创新活力的差异。在模型中，以赋权重汇总的创新产出为被解释变量，以不同类型企业的死亡新生比为解释变量，其他影响创新产出的因素用残差表示，以此考察城市创新活力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使用EViews7.2软件进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4.2 模型构建
城市创新活力是衡量城市创新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其与城市创新能力的关系并不确定，因此有必要探究城市创新活力与创新产出之间的相关关系。企业死亡新生比所测度的城市创新活力体现了企业生命周期循环对城市创新活力的作用，而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所掌握的要素资源以及对于城市创新、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39]，因此有必要按照不同所有制类型分别考察城市创新活力对于创新产出的作用。通过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死亡新生比对创新产出所产生影响的大小，可以更为深入地对比分析上海与深圳两市城市创新活力的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如下方程：
FRUITi=a0+a1*PEi+a2*DEi+a3*FEi+a4*IBi+ui
方程中FRUIT表示赋权重汇总的创新产出，PE表示私营企业死亡新生比，DE表示内资企业死亡新生比，FE表示外商投资企业死亡新生比，IB表示个体工商户死亡新生比，a0表示企业死亡新生比以外的其他因素对创新产出的影响，u为误差项。
为了消除原始数据的异方差，将方程中各个变量分别取对数，对数不改变原方程的无偏性和有效性。因此方程变形如下：
lnFRUITi=a0+a1*lnPEi+a2*lnDEi+a3*lnFEi+a4*lnIBi+ui
4.3 回归过程及结果分析
在完成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后，接下来就进行城市创新活力对创新产出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

在面板数据模型中，一共有固定影响和随机影响两种影响形式，以及变系数模型、固定影响模型和不变参数模型三种模型形式。通过豪斯曼检验可以确定接受原假设，即设立随机模型。通过计算F1和F2统计量，并比较相应的临界值可以确定该模型应建立不变参数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表5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P值

	c
	-1.354 843
	0.001 8

	lnPE
	0.881 512
	0.007 6

	lnDE
	0.349 469
	0.010 3

	lnFE
	-2.267 347
	0.003 8

	lnIB
	-0.240 167
	0.129 3


数据来源：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从回归分析结果可知，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较好，加权估计后可决系数R2达到了0.749，表明创新产出对数值74.9%的变化可以由该模型进行解释；prob(F-statistic)为0.03，说明模型的线性关系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就解释变量而言，私营企业死亡新生比对数和外商投资企业死亡新生比对数的P值都小于0.01，说明它们的参数估计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内资企业死亡新生比对数的P值小于0.05，说明它的参数估计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个体工商户死亡新生比对数值的 P值大于0.1，说明在具体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上，个体工商户死亡新生比对数的参数估计可信度不高。可拟合成如下方程：

lnFRUITi=-0.88*lnPEi+0.35*lnDEi-2.27*lnFEi-0.24*lnIBi-1.35

(3.71)***  (3.48)**   (-4.24)***  (-1.71)   (-4.89)***

注：括号内数值表示变量的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由以上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私营企业死亡新生比对数和内资企业死亡新生比对数的系数为正，说明私营企业和内资企业死亡新生比提高对于城市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而外商投资企业死亡新生比对数的系数为负，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死亡新生比的提高不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而个体工商户企业死亡新生比对数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个体工商户企业死亡新生比的变动对创新产出的意义不大，这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个体工商户往往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规模小、投资少、技术含量低，对于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通过资料了解到，6年间深圳在市级或区级范围内针对个体工商户至少进行了7次集中清理，造成个体工商户死亡新生比部分年份畸高，也导致模型中变量难以拟合。此外，c值为-1.35，代表了创新产出中不能由城市创新活力来解释而由其他因素所影响的创新产出对数值水平。

总结来看，企业死亡新生比所测度的城市创新活力对于创新产出而言整体相关性较好，因此大部分变量在回归方程中有较好的显著性。私营企业死亡新生比对数的系数为0.88，大于内资企业死亡新生比对数的系数0.35，说明在城市创新活力中私营企业死亡新生比提高对创新产出的意义更大，而内资企业死亡新生比的提高对于创新产出也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这与内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除外）多为公有制企业，控制国家重要经济部门有关，而私营企业数量较大，灵活性更高，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也会更大；外商投资企业死亡新生比对数的系数为-2.27，因此外商投资企业死亡新生比的提高不利于创新产出增加，这与实际情况中外资稳定有利于地区创新和经济发展、外资企业融入当地成本较高等因素较为符合。而个体工商户由于其经济形式的特点，难以对创新产出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5 结论
在完成上海与深圳两市城市创新活力对比分析以及城市创新活力与创新产出关系的研究后，综合两部分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企业死亡新生比可以较好地测度城市创新活力，城市创新活力是衡量城市创新的重要指标之一。企业死亡新生比包含了企业死亡率和企业新生率两个方面，它能够体现出企业所掌握的创新要素资源在城市中“被搅拌”而流向“更合理位置”的含义，这一过程有效地促进了创新要素资源合理配置，能够有效地测度城市创新活力。而城市创新活力是城市在创新发展活动中的能力和潜力，它能够衡量城市创新活动中无法被城市创新能力所包含的创新要素资源流动状况、包容创新创业失败的文化等方面。因此，企业死亡新生比可以较好地测度城市创新活力，而城市创新活力是衡量城市创新的重要指标之一。

其次，深圳的城市创新活力高于上海。深圳的平均企业死亡新生比为2.290，远高于上海的0.668，并且针对具体的企业类型而言，也仅有私营企业的死亡新生比上海高于深圳。而且深圳的创新创业热情与程度也高于上海，在两市所有新成立的企业中，最能代表创新创业部分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比例，深圳高于上海，且绝对数量来说私营企业相差不大，而个体工商户的创业热情深圳远高于上海，这些方面都使得深圳的城市创新活力能够高于上海。

再次，上海的城市创新活力比深圳更为稳定。虽然上海的城市创新活力整体水平低于深圳，但是上海的城市创新活力波动较小，季度变化相对平稳。深圳的城市创新活力存在较大的波动，并出现多个极端值，影响深圳整体城市创新活力的稳定性，这与企业死亡新生比指标上存在行政力量的介入不无关系。量化来看，上海6年间平均企业死亡新生比的标准差为0.207，而深圳平均企业死亡新生比的标准差为1.414，两者稳定程度相差较大，体现出深圳城市创新活力的相对不稳定性。

最后，上海城市创新活力对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比深圳更明显。城市创新活力与创新产出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表明，私营企业死亡新生比对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最大，内资企业死亡新生比次之，而外商投资企业死亡新生比对于创新产出具有较大的消极影响，个体工商户死亡新生比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结合上海与深圳两市6年间城市创新活力测度的结果平均值，利用估计所得的参数方程（剔除个体工商户死亡新生比对数变量），得到上海6年间平均创新产出受城市创新活力的影响为0.466，而深圳则为0.435。因此，综合城市创新活力及其与创新产出的关系来看，上海城市创新活力对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从企业死亡新生比测度的城市创新活力来看，深圳的城市创新活力更高，而上海的城市创新活力则更为稳定。而进一步结合城市创新活力与创新产出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出，上海城市创新活力对于创新产出的积极意义要大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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